
【都市計畫公開展覽說明會】

臺 中 市 政 府

中華民國115年4月14日

變更臺中市都市計畫主要計畫

(部分兒童遊樂場用地為機關用地)

(配合建成里、錦村里聯合市民活動中心)案

計畫書圖下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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計畫緣起與目的

計畫範圍及法令依據

基地現況及變更內容

都市計畫個案變更作業
辦理程序說明

簡報大綱

計畫書圖下載



計畫緣起與目的 3

臺中市北區區公所考量建成里
及錦村里長期缺乏公有活動中
心，為改善地方社會福祉，擬
將錦村段32-48及32-70地號
等2筆土地，作為興建建成里
及錦村里之聯合市民活動中心
用地。

豬事圓滿公園

計畫範圍

新福公園

精武火車站

興進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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 依據都市計畫法第27條第1項第4款規定
辦理，將部份「兒童遊樂場用地」變更
為「機關用地」

 都市計畫經發布實施後，遇有左列情事
之一時，當地直轄市、縣(市)(局)政府或
鄉、鎮、縣轄市公所，應視實際情況迅
行變更：

(一)因戰爭、地震、水災、風災、火災或
其他重大事變遭受損壞時

(二)為避免重大災害之發生時

(三)為適應國防或經濟發展之需要時

(四)為配合中央、直轄市或縣(市)興建之
重大設施時

法令依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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變更位置及範圍

 本案基地位於東成三街及
東光五街交叉口，緊臨東
成三街

 基地現況為閒置空地，基
地內為雜木林

東成三街現況 基地北側現況 基地西側現況

豬事圓滿公園

建成停車場

旱溪

計畫位置

東成三街現況 基地內現況

10m
10m

基地內現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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土地權屬

 變更面積為 602m2。

 土地所有權為公、私共有。

公有土地管理者為臺中市政府建設局，占總權利範圍之95%。

私人占總權利範圍之5%，變更後之土地依規以協議價購或市價徵收取得。

地段 地號
謄本
面積
(㎡)

所有權人
(管理者)

權利
範圍

錦
村
段

32-48 481.00

臺中市
(臺中市政府建設局)

95%

私人 5%

32-70 121.00

臺中市
(臺中市政府建設局)

95%

私人 5%

總計 602.00 -- --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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都市計畫變更內容

計畫位置

 現行為臺中市都市計畫主要計畫
「兒童遊樂場用地」，配合興建
市民活動中心，變更為「機關用
地 」 ， 變 更 計 畫 總 面 積 為
602m2。

 都市計畫變更後，辦理用地取得
(撥用、徵購)作業。

豬事圓滿公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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都市計畫變更內容

位置 變更內容 變更理由原計畫(面積) 新計畫(面積)

東成三街及東
光武街交叉口
緊臨東成三街

兒童遊樂場用地
（0.06公頃）

機關用地
（0.06公頃）

1.北區大錦村地區包括錦洲、金龍、金華、建成、建
德、錦祥及錦村等六里，皆無公有活動中心，為滿
足地方需求，促進臺中市地方鄰里發展，北區區公
所彙整地方意見與考量區位條件之合理性、居民使
用之便捷性、土地使用效益及所有權人意向等因
素，經召開多次研商會議，擬使用兒16之部分土地
（面積約0.06公頃），作為北區建成里、錦村里興
建聯合市民活動中心之基地，以逐步解決大錦村地
區欠缺市民活動中心的困境。

2.聯合市民活動中心興建完成後，可回應地方區里需
求，提供作為市民集會、文化育樂、社區活動、社
區關懷、教育推廣、投（開）票所、疫苗快打站、
教育推廣、政令宣導、活動研習、避難收容等多元
複合功能的場所，透過敦親睦鄰交流集會，達到促
進社區和諧發展，強化居民社區認同、營造團結和
諧與提高社區居民向心力之效益。

註：1.變更面積合計為602㎡，配合都市計畫通盤檢討案統計表格式，統計至小數點第2位。
2.實際面積應依核定計畫圖實地分割測量面積為準。
3.凡本次未指明變更部分，均應以原計畫為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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實施進度及經費表

 用地取得方式
屬公有土地者，依規辦理撥用；屬私有土地者，優先與所有權人協議價購或以其他
方式取得，如未能達成協議且無法以其他方式取得者，始依土地徵收條例申請徵收。

土地
使用
分區

面積
（公頃）

土地取得方式 開闢經費（萬元）
主辦
單位

預定完
成年度

經費
來源徵收

協議
價購

撥用 其他
土地
取得費

工程費

機關
用地

0.0602 Ｖ Ｖ Ｖ - 421.40 3,684.00
臺中市
政府

民國
119年

臺中市
政府編
列預算
支應

 實施進度與經費表

註：1.表內面積應依核定圖實地分割測量為準。
2.表列開發經費應以實際金額為準；預定完成期限得視主辦單位財務狀況酌予調整。

資料來源：北區建成里及錦村里聯合市民活動中心計畫規劃評估報告，本計畫彙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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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
告
徵
求
意
見
相
關
資
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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 意見陳述方式：

以書面意見表，載明姓名
(單位)、地址、建議事項、
位置、理由及相關圖說等
資料向臺中市北區區公所
提出，作為後續擬定都市
計畫之參考。

 如有相關建議意見，書面
意見表請於會後請交予簽
到處。

 聯絡資訊：

臺中市政府都市發展局

城鄉計畫科

04-22289111分機65200

編號 (免填)

建議

位置

土地標示： 區 段 小段 地號

門牌號碼： 區 里 鄰 路(街)

段 巷 弄 號 樓

建議

理由

建議

事項

意見表填寫注意事項：

一、請針對本案表示意見，並盡量簡要文字條列說明「建議事項」。

二、若涉及特定地號之建議，請檢附建議修正圖說及地籍謄本、土地

登記資料及意見表供參辦。

三、請於會後交予簽到處人員。

變更臺中市都市計畫主要計畫(部分兒童遊樂場用地為機關
用地)(配合建成里、錦村里聯合市民活動中心)案

公開展覽期間公民或團體陳情建議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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都市發展局首頁 https://www.ud.taichung.gov.tw

https://www.ud.taichung.gov.tw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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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ud.taichung.gov.tw
/28928/28931/28946/3244863

計畫書圖下載



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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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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土地使用機關擬具都市計畫書圖(草案)

都市計畫主管單位審核計畫書圖

115年4月1日起
公告公開展覽30天

115年4月14日
舉辦說明會

臺中市都市計畫委員會審議

審議通過

內政部都市計畫委員會審議

公民或團體陳情意見

依法定程序報請內政部核定

依都委會決議修正書圖

依內政部都委會決議修正

臺中市政府公告發佈實施

報准依都市計畫法第27條
第1項第4款規定同意變更

現
階
段

審議通過

土地協議價購/徵收作業

114年8月18日
都市計畫(草案)規劃前座談會

後
續
辦
理
作
業



簡報結束

計畫書圖下載



用地取得程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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